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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XDR-2021-0010002

济高新管发〔2021〕4 号

济宁高新区管委会
关于印发济宁高新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

若干政策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单位，各驻区单位，区属各国有企业：

《济宁高新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》已经管委会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济宁高新区管委会

2021 年 6 月 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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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高新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
若干政策

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统筹科技创新资源，增强自

主创新能力，推动我区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，以科技创新引领全

区高质量发展，制定以下政策。

第一条 激发企业创新动能

（一）鼓励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。对首次通过国家高新技

术企业认定或从高新区外整体新迁入的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

术企业，给予 20 万元奖励；对再次通过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

业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对积极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申报材

料通过形式审查，并推荐至山东省科学技术厅的，给予申报单位

申报工作的财务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各 1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经税前加计扣除认定的企业

研发投入，按照市级补助标准的 1:1 进行配套补助。对首次纳统

且研发经费不低于 100 万元的企业，按照市级奖励标准的 1:1

配套给予 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研发经费 100 万元以上且较上年

度增长超过 20%的再次纳统企业，按照市级奖励标准的 1:1 配套

给予 3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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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鼓励科技成果转化。对山东省税务系统出具的享受税

收优惠政策的技术交易额，按照市级奖励标准的1:1配套给予奖励。

第二条 深化平台创新效能

（四）支持企业建设创新平台。对新获批的技术创新中心、

产业创新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研究中心、

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，按照市级补助标准的

1:1 配套给予经费补助。

（五）支持科技服务机构和创新创业孵化载体。高新区科技

中介服务机构，每服务 1 家区内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

定，给予 1 万元“科技服务”奖励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

间每培育1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3万元“科技企业培育”奖励。

（六）支持开展产学研合作。“中字头、国字号”知名高校

院所在我区建立研发机构、中试基地、科创园区的，按照“一事

一议”原则签订共建协议，对其建设运营给予支持。高校院所在

我区设立分支机构、研究院、产业基地以及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，

通过市级审核认定的，每家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第三条 强化人才创新支撑

（七）鼓励申报重点人才工程。申报国家级重点人才工程，

并通过市级资格审查的，给予申报单位申报工作负责人 1 万元

一次性奖励，通过省级资格审查的，给予申报单位申报工作负责

人 2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单项申报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进行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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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。申报省级重点人才工程，并通过市级资格审查的，给予申报

单位申报工作负责人 1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八）激励人才创新创业。对重点人才（团队）及其创办的

企业或承担的项目实施跟踪关注，围绕企业或项目的生产经营、

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市场前景等内容对人才（团队）作用发挥

情况进行评估，评估优秀的，授予创新创业领军人才（团队）称

号，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九）奖励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。我区自主建设的新

型研发机构、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

校，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，符合

税收政策规定的，按减 50%计入科技人员“工资、薪酬所得”。

本政策由济宁高新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，支持对象包括工

商注册、税收征管和统计关系均在济宁高新区的企业、科技中介

服务机构、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以及在高新区创新项目服务过程中

起决定性作用的自然人。本政策自 2021 年 7 月 6 日起实施，有

效期至 2024 年 7 月 5 日，如遇中央、省、市政策调整，按新政

策执行；原有政策与本政策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政策执行。

济宁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日印发


